
 

赣警院字〔2020〕29 号 
 

 

 

1811中队聂思超、熊益民；1812中队徐帮；1821中队韩子

钰、程智操；1831 中队游鑫炜；1832 中队刘自飚；1841中队罗

品源、罗棫文；1842 中队何融、胡中杰；1843 中队孙刘龙、邓

越；1844中队傅锡发、熊雨晴；1851 中队吴业文、1861中队熊

凯；1862中队欧阳浩；1872 中队雷永康、陈林清；1881中队童

义哲、黄丽红；1882 中队汪盼；1883 中队李雄；1893 中队葛浩

佳。  

上述同学于 2019年 2月至 2019年 6月在学院校卫队日常工

作中认真负责、勤勉履职。积极参加暑假护校、突发火情的救援、

新生报到校园交通疏导、学院运动会的安全秩序和日常的安全巡

查；圆满完成了多次警卫任务。根据我院《江西警察学院奖励实



施细则》第六条第四款之规定，决定给予聂思超等二十五名同学

院级嘉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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